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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8）京0109民初4255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8年9月27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8）京0109民初4255号案件的涉案房产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MC00-0017-60
13地块5#商业、商务办公楼11层1111房屋现阶段市场价进行评估。
[bookmark: _GoBack]现收到承办法官梅宇通知，该案件现已调解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撤回对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新城MC00-0017-6013地块5#商业、商务办公楼11层1111房屋的评估工作。
我公司已知晓上述情况，特此说明。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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